S 0 e R E Xl AR PR
1142 R 353 $4TH
SO A AEPEECRERFRET
A 2 Ay

FERpRE L AT ER
R e 1
FA A TGS AR SRETRALW (1128 R4 F 51
64415L) > M rH| AT
F
AQ4riFiigf~ 3t mf HAZEY > 4ok P& 1
AE SOk BBt iR N
ZBAet A REDLIT TRz e s R hfE  Feoraag TA
02 2% ~ BP0z o
BRI E B o
7
O4é¢&%@HOO&OOOWW%%ﬁ*?ﬁ@ﬁ“
'q (MTHERIFLP) 2FF L5 3 ARI06E37 1
10832 B » A iR G232 PPR 0 do'f i %o
BEATHm2z % 1 » Gdctd %hebrT MGz fre « &
PR AL TAQZ2 2% E88 % o T b
FP FeRpim o i R AR TR B p o AT
AQ22 B3 eyt P Ee® B F 22 t it o
S EHEAQ 23 I A A FFS B A A X LR F
PHREF (THEMRERE) L A4
m d
) \a)ggigglz/,}

3o~ Bt miha 4 2 mp



LR

(= D2 AQ AFT 42 2 L FH AR A u T

d i*ﬁﬁéﬁﬁié‘é AIENEATLAAAQ 22T AEFLM
WA EREENE AEHTFN AR RE
ik %’if"&)ﬁ‘&qpkll&&’#, 1;3:‘*";5&:‘ T
MR HE RS LR A nEgRE Rt (FE %1021
09F )

(Z )Rzt

1.

ﬁ‘AOZ*ﬁ ¢ LA

(1) deAk & oh 2 RN ré-%@{”&gmrp\]xﬁ“,u/fgge)g;?
a3

(2)gh #AAQ2H G A 23wt - 5
B

2.7

W?°*ﬁﬁ¢’%%?ﬁﬁﬁﬁﬁ4‘@‘5%k*i

U R AR S IR A AT A LR %
4~ﬁiﬂ¢ﬁ§ﬂwgﬁ£$,fJi%**+’ﬁ?%
BHEF A BFNEARARTL BidE > HERA
AR L2 AN EL R et £
FARRZT GAL o e B AT R 2R o 2 G
P o AKRAL AT R fiET - 2 éf@;ﬁ&“’z'#?
B ek IR R 2 A ﬁﬁfpp—g F (BB 2l04E R S+ 3

o
Lo
O
DO
(e}
‘g*a‘i

~104E B S 3 524088 ~ 103 B 5 F %3956
%i«JL“ 9 %)

S
=L ;
%EHJJ%%%’ﬁﬁ%%ﬂw@%ﬁﬁﬁ” o it



A
FAAQZWHAAFZ B EFAMERI 47 i
A Tk 2 AT B AT L2 R 0 BEE A LIRS &
B 4 0 X RRTPR GG FEpa 4 2 'F"l" R E
P E % 109 15 2 R a‘%l—ﬁ E X ST
~ 2R 47%
i%émwﬁﬁi&%33%1%%Wﬁ%%9aﬁiﬁ%
FREFERHE }3 Bd B5h 4 ; % 3 ;
F#rBef8 o BRI E 02 51081k 42 F o f2 0 p 7 &
i
BRI RER e ERE
ﬁ%ﬁii?’;%$4*ﬂ@~um£i%$ﬁ%ﬁﬁ&
73 (45 %13218~3092311F ;3% %9932108~3252
330F ) ' PEHmATLHAAQ2WM A 2 B Amit
RAPFE T F A2 B b I 7o 2 B AL (518
3~185%186F ) ~ +¢Fl# se/rl10#£8% 13 P )
109099790055 & % '-*Lr“fq‘z\%ré\jr,{* "’E/j’f ’gga?}ﬁﬂ
2 2 .

-\

o
fep
1‘%\
&’:&\x‘,
[i
g

(5 %1793 293F ) ¥ v 45> Aaut P%fiﬁgi'
iaﬁﬁ’ﬁuﬁg’iﬁiamr’ﬁ?iﬁrr@ﬁm
c AN % FEE-CF S

S~ B AL

2

7\
I
\—
¥
?\
%r
N}
[E——y
=
_{'
Tk
i
N
.y
v
piatia}
Fis,
-
;.\
=
&
)
2
«
.
ez
¢



— "ifa’ A Z_ %»Fl? A §F ) /\Zz'ﬁ E7]""‘ {é’;\y\%az} ’ ‘F 1;1:" "f‘
L2 gspa L l/ﬁi\’m@,lﬁiiﬁi’?ﬁi%ﬁ#
(BB 2IRT3E S P 2 SITI0R 2 )3 5 2BB) o x 472

F2ATHE R TR FR > RpFLR AR AL LARE

TEYE LA SRERIFERS AL iNE F2 7

sEa 7 (BBRR80ER £ 23 F2TTHAAL 2 7 F £

BR) >reiw T e AR E F2Z RN B EL TTER L

REEEAATRCABAE S TG AR - 2 E

N PR RS RS RN A
“F‘

:\‘& -\-\“‘t L) :\ﬂ‘.‘l’)k’

& SaBLDATor 2 i 0 7 Y
R RAEERALEZARNET R BIHO6L THrT <
Eo 2 NATREALFL T TAEFZALE T I ER
FRFIERFF 0 S R B R
T osuzd TAQ2, 2 %#EWv,ﬁﬁ%u%ﬁ
FRAERARPHLEZOPEZA LA 784 1 4 F7
OOFOOZEO®E0005562 & » * Fiky ff 4+
‘3.],_%{;{;:1 PRz, TN TEHLA T PR W
P RS X PR e RV BRI R 0 RIARE TR 0 B TR
$2160% ~ %2100 rfEz AR R F 2 F 0 A BT R
REB2 2 T35 F 4177 )*f%ﬁwéwwéﬁﬁ
- AR e ZMw\Jé“ﬁﬁ’”iz o
(Z) 23R g Wamard e 222160 %2210 iz TR EERS
e

S —,\\
\

}

2% @ PRTE B214F R B RET AT R L
BFR I ETTF- > REAREFRAEZ FEEEP £
okt B R L (¥ %100~ 3267 ) ’ﬁﬁ‘?”ﬂl‘f@’%ﬁi
Fig o F A EIEmE R3000F 2 RT > B LATIEE o

A

ﬁﬁ*é’fﬁﬁﬂwz¥2mwz‘i2wwd’ffi%fé



N )

2 Ty

(]
T
s

(- )ukﬂifﬁé % .

A N B T T < iE b 1,33:‘5 "TAQ2 28~ v &
B0 BLEARR RO < ¥ X

¢4"¢Pﬂfv%¢@fumf

EARPFERZBRELIIR A T H L o

:}E rﬂf‘r

m\]

*

(= )a‘&ﬁ? 2" :

MALBGANZRRIFOTRALE ~TFEVENIZE 4
MR EF R4 > naFa P FE2 pa 230 ]108& 3¢
22 RS G icit A SMEbR T e 2 2 Bre i %de s 7
FrufFk mI2Ek- 2R EREE R LAEIEBE
PAR S 35 - ARG RIEE BB FARE > A2
R BARGEBER RS E SRR
B o

~

(2R s -

i

WA - A B Lo 5 RBARE o TR B
zﬁﬁﬁﬁ%agﬁ:gﬁwéazmx~%mm@w%@éf

ﬁatﬁlﬂ”o
2
INFELRALFESRAHE FPARLED R FLF R LS
FHR A AL B, 2 ,&*‘ill/—l;}é"j’%"’*’ﬁ:& ,ﬁgzégz
PeRD SR 2R PR D STAR R B )
TEHPERER P ﬁﬂ%éﬁ’i#—ﬁ%?ﬂ LI SE R ]
PRAFOPRAE - FT g 2P F AR AF LI

¥
R D R SR EE A EiEE S
iﬁ%zw”yuw;ua
7o B AR AF > S HAE AP AT 2 AR R
E R REEAGKRIR (374 %333 0 AN BE R A A ;3_
) FHEPRLIE FE AR 2R A2
ST 2] Ffide s pE A2 4T E R

-]



L= A

- o HRBRZET EY A ER S AR AET

2iE F2VOERTAE o FRALL B2 TS LA
FARE Ry R T R TR BRELE
s E o kT 21905 et > TR B 4L
T i (BB A RA3E 1 3 F AT 214 4
P 5R)

S~ AL TG R AR R BBLDI T 2 E35e L HFYEH T

J o B AREE 0 TR T % & o X AR R R v 247
B R HBSI T T g2 ~ Th g | Frra 2o
R R RAERAIERT AR B AET
2Tz o X LAWY AL D BETE Y hEr f (21062
¥ 25 A 5R gﬁk&dzﬁwﬁ%&Aozﬁwiaiﬁg
(REFITE) > 2 s pdg  fEer i 2 8- dput vt
%ﬁéﬂﬂpﬁi4¢W$4fuﬂw%wz&%56%7
Er i

~ N = 2z 2 L ~ » o Y
~ 2 By AL AL L FA TR RA ZE TS T
3 ;ﬁ,]ﬂg °
T~ Etl‘?gé\

»a e FR OOF®OOO®000%5L6
*P 2 FE L N ARFI6E3? 3107
EFIVEF O RANERERF T PR A KBS
%144 8i10 ToF 2% & ’f,éi%%ir"‘fq‘%\' FECESCE

SR L I fE
ﬂ&ﬁ%’u“%i%ﬁ %ﬁ%ﬁ » A FF T AR

AAQ22PEP s 7R =20 FE o F3R
&ﬁ« A AE F 21608 ~ R210ikF R RE L RESE

SR B2 HRE I PR b R TR 2 R 2
ANEFFEE F1041EF 272 53100 % 1354
WE g P oom e hER 2R Gip A T L W)
2. RH P REERIED > wE TR BHR TREL G

b
=)
¢4
213
(*
)\
(bul

b=
=%
FE

w®
St
mi



i

=

CEE2ZAERAE  FRITAEIEL G RRE
ZiEgp o W2 FR2ZSE 5 EM AL R

14 o
B2 ifie o TR Edh 5 145 529 03] T R R
P RER G F o it 5308 F AT &% 2

BHREAARD 2 B ERED S HIEB R EETT o TR
Leﬂfﬁﬂ% ME A S i

3_3}7%» » 7R 2L I‘F*'F‘ﬁ

 FFBIRP B pa 27 £ (BBERI00# R S F
%32980 ATO15 2% 9 ) » A2 m %ne il 2
%Ei r_]ﬂ\}:m%Eml‘L%F;\} prﬁ_ﬂg?}td 3@ Bk (;LTQ> > %% A
R ERE£/ SRS I RS £ N A
f@$4%W'J&mﬁ%ﬁfﬁ’ﬁiﬁé@%;fmz

%F@Pﬁ’@%%ﬁﬁmJW#’ﬂigg,é
EHRLIF LG P2 o VR IAFPORLE 2ZFF ,3 i A4 4
Bl THEERF L AR T L0 TR
?J%"?}tp;p,ui\ {]'“P‘F’ﬁ’f 73%,)‘3&7\&33%1?

2y AwmE S ERAFERER  PREINEY - K

%fﬁ%r”’a@ﬁﬁﬁéiﬁiﬁﬁ’%@%ééﬂi

T FHM ﬁ?&@zg%xpﬂ.ﬂg%nwiwﬁi}i’”#’4}3 £

W2 AT REALZASF R2 @G > T3R5 7 )
1

i 2 ik (BB 2ra30& 3 %8165 76 5+ 3 5498
BELL| AR 7 SBR) o X EAE W E H 1616 % 178 R 2
ﬁ%gﬁﬁ%r&z?’@éﬁﬁﬁﬁ’vﬁw”m7ﬁ
E oo F|P 0 B RT HI AR PR EF ﬁﬁi&ﬂﬁ%}’
JRZ FEEET o B TR N2 IR 2 Lanmd
ﬁﬁﬁm’ﬁﬂ%Mﬁmi4%’ﬁ‘:Wmhu%éﬁﬁ
TRz AN ERIETZ BRI PR ERE RS2
%%(&%%%%Eéii”nmﬁﬂwi%%%>°
SR g A RTR RS

<

<
i
-
«
-
&K
qQ
3
‘E\

Lok

CASS



Bt~ 2374 2 Jfﬂ s A RE 2 MR s vt Sl T
4~8310%77 » B AL D IPED s 2 TARE A
TMﬁt BRI PRRE o IR BTEREE AR
L 108E2? B4 FHEAEFHRT » 2 AR ALENT
fﬁ?g o EAT108E 3T 12D 4 € A FARED AR

B OITe B P R FEM L FHHER oA B2 W R
N F G e FE ]}()i]—e' ’Lﬁﬁ%ggga y B E fi«‘f;&—i’\i
d PR ERAEIER IR R ‘:fa'?i PEEE SR LE
By EFFER TR T4 G o T "f " sl

T Y E BTG AFES R E'Jﬁ‘?”rMﬁ‘;{%‘? PRNER Y ok e
AT R R BN A RS2 4{1’? SR = = B =
AR HEF (BEF515217310F 5 7% %3317 ) - &

4

(= ) 4r*it # B8R 10977~ 2 5 2/ A M E
BEAREA B4 8E 1097 ¢ 2§ LimiEy gt
IME G F A EERL L ET > TR F A ,ﬁ,%m
i TAQ 2 JFP BRI B2 RAE LT
AR et R 81 10t r e 2 TAQ2 ) F#r o
Pl gt g2 2 P 24304 B L3P a8 2300k ;g\, zmﬂ
2249 TAQ2 ) 23 RleRy FHRA
FE OGP RN ERFNTERLII4ET TP 2|5 ;3—%3114
6069985%%;‘; T3 a5 7R (78 %247T2250F ) » Z&ET
é’ﬁi T 2a EBRET P AR J{*Kﬁﬁz%‘ | F &

F Tz‘eﬁjiﬁ:b WiZTET O RTETHFL T2

ﬁ” “L%ﬁif"“ Zo dawihIEFET RSk TERAIOHE R
32 PAQ2 ) & 2523 A "TE | 4o & %58
210#meEr TAQ2 ), & FRIZEFFATRAF 20 %
EIZ2 49T BRIBFAET S P ATEF - AR
SIS S R R R L R (R e S i &
MERERN G RAE -

EDILUET LAY SRR STEU D R R L

’ﬁ\
Wi
R
(A

$N\R



.

.4t £ 5l 2497~ 2B KT P A% E » FET
£ A ""Li"ifuféﬁ v S dom ATIRE_o @ A

¥

2
id4%1 ﬁ@’ﬁﬁrﬁm?’ziﬁ&ﬂﬁzﬁif
% ?:»’lﬁﬁ)aé106312”755101i1”3155l
:za;a\gzzj;{zg e B PO R BT AR L PR
WA A LT 2 B EF (WX %1142 115F ) - japm
otit & Bl v B R AP R R AR AI06# 37 28
PEELFa P REF e PR WRFARA
%ﬁi&&vﬁ’*%%&ﬁ%4ﬁ% Lk o b 2R A
#1063 28p Az i F A2 P %

28R MR FRL LSRR B AR S
%ﬂ%ﬁéﬁ?ﬂ4%4w ”’ﬁ@ B g2 AT

[}
!
[y
(e
@
CJO C"r

2
F
g mE e Elﬂﬁéf%’
Z\"gn%fbl_ill”"]"]‘?fii;jli—/ ﬁ 73‘;1;';4)312)3‘2&,%]%?% )
& '}275 Waie s = ‘)%‘ *{'&f’“ﬁz\» ‘.:/ﬁn%'fuzb"rﬁ SRR E i I L o

NELERERES ( % 53241325 ~3742375) - A
232 BT dr o FIAA R AT P Az E50% 0 o
BRI N é%ig S A T A
HRED G 6 BT 0 24585 §7 §REH dow 4 H
e
m

EAPM 2 o L § R

EA AL Py
i?ﬁa’%ﬂwmﬁ\t*’%éaﬁﬁ@ﬁa ’Ui %ga
TR RTE S BAERL F AT AW
FERARAEE A RS R RN S om0 BRI



(

i

%

CERNR GR A ATRLE Fe o e & L]
j‘_4b’]‘%ﬁ‘ < f""’.} —‘l/?-":-"}f/‘ A_“.;'T‘i}g%/* ”‘/F’k ;l%‘:ﬁ ’ iﬂﬁ"%’ﬁ‘;d #\teu -4

AARL R FARR C BIMAL D 2 A R BARER I A

1082 # BEMFHFTLIF 2P LRELSIANLE -

TEE > E1ERBEFAE LT EY HE T AL L

SET#rF 2 1 %22 (WX 51652173095 310F » 3% %

331E ) e m B p FoiRE g F T ER L F AL L
2R

%é%%8i10“rrél*Fi.§€Jééé,%& 210717 31#7
“‘r s FHONAL A B A SR A N E AR %rw&nﬂWf
PO A L H A 21053 106 B 78 (vhovt £ Yo

\

*pl;ﬁ?
“/

1 ;:er,-o‘i,‘{yﬂ'«L'&Arf’;ﬁbg,m?;;” 2 r A FRE
AR LT AE ARG S o
FHFALBAREGRNG LY JHIT ARE SRR
3 & F Aot ﬁ:%ﬁl_ul'ﬂrfré ErEF O OREER LBGAR
TR g e E AR (% %3043 305 ~ 3743 375 ~ 467
F) a2 A 3302 £ 355 NA107TE12 31p 2% K ¢
THETAMETGE BPEII0M 2 B E - I11£27 1
8

P ~112&8102 11p ~113#17 19p § A2 kit a8

._,\\

*— o F T rA 8 ?'F‘j*"”ﬁf]u_‘kt"‘rfz\ B8R 1047 2 i
FEHBMEZ B SEE o Bl wm Fp s E g R %}5’)‘.}1,
FIRL2ZE5FPEF VT RATFLEEN LA HAE S
‘ﬂﬁﬁﬁﬁﬁﬂﬁ@ﬁ@ﬁ@ﬁﬁ’%mﬁg?ﬁw%m
§oo AUBARER 2 BN AY ANLEEE, FHE
EC AR e S

Bt D REPNFHE - REAMP G Ao A
5l 2 447 = TAQ2 | B oi2dmAdzen Ao
B2 Vi e dom it o PEEI A RA R FAME 2 H
—dpit o TR A RREIFF TR Ao L L2 49T 2

2 o f7 o

ik RIS N R AT R TACH A HEL8 T 10477
b E LBl ARARE A BB F e 1oy

-

T\

N
~
—

)

I

1
E

e

1
|~
[ay
|~
1 e

N
~

T

C



sl a4 2 TAQ2 ) 2 8 pee e s 43
; A %

‘i‘%@’iﬁﬁw%hu“#%4ﬁ

AL TR P AR E UL L VL o S T
Bl AkS R B LR R R

oV f e IRk $ 20068 ¥ 1w B~ 3006 « %301

ER IR E 0 kded v o

FEERETAQ L RAZDF o BB SRR AR .

¢ ¥ 3 m 115 & 3 v 1T 7§

SEEL R FHER P e
/2": '—E" ‘%ag fl’{ H)si
ES S S

MR ABEPERAER o

dod PRA DRI TR B S20p P e AR P RE R S TR
prit Wﬂdoﬁ%ﬁwPﬁWd BT R R B 520
R ARATRIZY F R K i—éﬂuuﬁx BA) i
¥R o

\

N

N
DO
[—
o
F¢

BT PY R RIEETA | SRNA
e 2 ~ E e

g
I |[# 4% (106237280 |A 0 22 [ L 4 F 8| %5165

b
+
|
m



(\ER)

& LS Erldc BB FAR4ATE
i RLE®

2 |= %5 (10657 15p |[A Q0 2 2|2 @ #F &k | E %167
¥ LI & zlic |{ B3 241°F
i

3 |= %7 (10667 27p (A Q22 L & F # |64 %169-
& R % 1% iR AZ233F

>
| w

106127 Tp |A A FEERIT
"k > %L,

TR
pas ~=i

02z
L% BPRR s L BARITE
F v il [ERLE
5 | 108237 22p |AQ 22 fEE %4 1|8E%I183F
i 7 el |

¢ :-%q“?\ (E _\?‘—n‘ly ﬂ‘%“- ] _\?‘—n*l\. I‘-'“"\h' it -‘3\—4' 1'5\"*\*' | -;\‘—-4_ Iﬂ\%‘*- =

~ - N %
Y TRy

Pt
~ o = = ﬁ"l\‘\ Eon i | E N o E N R N

e

6 |® 47 #F %% (108237 229 [A 0 22 |2 2% fk #|il 5 5185F
B4 e e |{
T¥EERE
5 (S 4)

T[4 % on (108237220 A0 22|k %5 %1867
e & lic
¥ ¢ &I
7

8 | moL|107T21231p A Q22 (L 4T E|H%5205F
o Br2eridria
K TR € v E
S

9 |[mAHFBR|I07TE1231p |AQ 22 |2 7dt %5 527F
PRI & ¢ 2 B
TEgHRE MR A

10 |% 44 % 5 [107217 31p A0 2 2 | %% %208F
PPN ol

s
+
I
>my



i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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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7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建寧








選任辯護人  朱玉珍律師
            劉世興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64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４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偽造「Ａ０２」之署押、印文均沒收。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Ａ０４為址設桃園市○○區○○○街000號6樓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威智公司）之董事長，於民國106年3月至108年3月間，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在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文件上，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股東「Ａ０２」之簽名或用印，並持以向桃園市政府行使，以此變更如附表所示登記項目，足生損害於Ａ０２及桃園市政府對公司登記事項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Ａ０２訴由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偵查後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供述證據：
(一)被告Ａ０４就下列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陳述，分別以以下理由爭執其證據能力：對於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調詢時之陳述、偵查中具結證述以其未經對質詰問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主要證據；對於證人即告訴人之母邱蕙瑛於偵查中所為陳述則以其未經合法具結，而認無證據能力（訴卷第102、109頁）。
(二)本院認定：
　1.證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之證述部分： 
 (1)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蓋現行法之檢察官仍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限，其應踐行之程序又多有保障被告或被害人之規定，證人、鑑定人於偵查中亦均須具結，就刑事訴訟而言，其司法屬性甚高；而檢察官於偵查程序取得之供述證據，其過程復尚能遵守法令之規定，是其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積極上具有某程度之可信性，除消極上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均得為證據。故主張其為不可信積極存在之一方，自應就此欠缺可信性外部保障之情形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29號、104年度台上字第2408號、103年度台上字第395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證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之證述，經檢察官告知具結義務及偽證罪處罰等相關規定後，由其經具結後所為之證詞，此有偵訊筆錄及證人結文等附卷可稽（偵卷第323至327、373至377頁），且並無證據顯示係遭受強暴、脅迫、詐欺、利誘等外力干擾情形，或在影響其心理狀況致妨礙其自由陳述等顯不可信之情況下所為。被告雖爭執證人Ａ０２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卻未能釋明證人Ａ０２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徒以該等證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爭執其證據能力，要與上開規定不合，自屬無據。
　2.證人Ａ０２於調詢時所為供述及證人邱蕙瑛於偵查中供述部分：
　　證人Ａ０２於調詢時之供述以及證人邱蕙瑛於偵查中供述，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辯護人認此部分無證據能力，又本院亦核無例外有證據能力之情形，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上揭供述無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
　　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首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13至18、309至311頁；訴卷第99至108、325至33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影本各1份（偵卷183、185至186頁）、桃園市政府110年8月13日府經商行字第11090997900號函及所附威智公司設立暨歷次變更登記資料(偵卷第179至293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14條雖於108年12月25日經修正公布，同年12月27日施行，惟查修正後之規定係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將罰金數額提高為30倍，亦即將原本之銀元500元（經折算為新臺幣後為1萬5千元）修正為新臺幣1萬5千元，其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非屬法律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
(二)按刑法第214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凡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即足構成（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71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217條所稱之「偽造署押」，係指行為人冒用本人名義在文件上簽名或為民法第3條第3 項所稱指印之類似簽名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0年度台非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故倘行為人係以簽名之意，於文件上簽名，且該簽名或蓋印僅在表示簽名者個人身分，以作為人格同一性之證明，除此之外，再無其他用意者，即非刑法上所稱之「署押」；反之，若於人格同一性之證明外，尚有其他法律上之用意（例如表示收受某物之用意而成為收據之性質、表示對於某事項為同意之用意證明）者，則係該當刑法上之「偽造署押」，且該偽造署押既存在於表明一定用意之私文書，該私文書即屬偽造之私文書。查附表編號5所示文件，乃用以表示同意補選監察人1名之意思表示，附表編號6至7所示文件，乃用以表示同意變更公司所在地之意思表示，故上開文書性質上均屬私文書，應為無疑。是被告就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分別偽造「Ａ０２」之署押或印文，均係用以表示同意補選陳淑楨擔任公司監察人、同意將公司遷址至桃園市○○區○○里鎮○街0000號5樓之意思，不待依習慣或特約，單從形式上觀察，即足以知悉其所表示上開用意之證明，嗣後並據以向桃園市政府行使，則被告所為，自屬刑法第216條、第210條所稱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而桃園市政府收受上開文件後，僅為形式審查後即有登載義務，是被告所為亦構成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三)公訴意旨僅論被告係犯刑法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而漏論前揭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名，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復經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告知被告上開罪名（訴卷第100、326頁），而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四)核被告本案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行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
二、罪數：
(一)吸收關係：
　　被告於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上偽造「Ａ０２」之印文或署押的行為，均為其偽造如編號5至7所示文件之階段行為，又被告偽造上開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度行為又為行使之高度行為所吸收，均不另論罪。
(二)接續犯：
　　被告均係基於為使威智公司股東會、董事會可順利召開，相關議案可順利推行，以維持公司營運之目的，方於108年3月22日陸續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上之印文或署押，並持以行使，侵害法益同一，且實行時地密接，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三)想像競合：
　　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依刑法第216條、第210條行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擅自簽署告訴人簽名或蓋用告訴人姓名之印文，非僅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亦影響桃園市政府對於公司資料管理之正確性，所為實不足取，惟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係為解決與告訴人不合，而無法順利召開威智公司股東會、董事會，公司營運無從維持之窘境，方出此下策，為此犯行，衡以其所偽造之印文、署押之數量非鉅，而認本案應從低度量刑；復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坦認犯行，認罪態度良好，參以其於偵查中所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及家庭經濟狀況（訴卷第333頁，基於個資保障，不予詳載），暨其犯罪手段、情節、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
一、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規定明確。另按被告偽造之書類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除偽造書類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即不得再對各該書類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4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照）。
二、查被告所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均已交付桃園市政府，揆以前揭說明，即無沒收之必要。又被告就前開文件所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之印文及署押，均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之。又被告於調詢中陳稱：伊所蓋用的印章係106年間證人邱蕙瑛同意由公司代告訴人Ａ０２所刻之印章等語（偵卷第17頁），且依卷內事證，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外，尚無法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持以製造如附表編號5、6所示印文之印章係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而偽造，爰不予以沒收，併予說明。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Ａ０４為址設桃園市○○區○○○街000號6樓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於民國106年3月至107年1月間，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在如附表編號編號1至4、8至10所示之文件上，偽造如附表「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股東「Ａ０２」之簽名，並持以向桃園市政府行使，以此變更如附表所示登記項目，足生損害於告訴人Ａ０２及桃園市政府對公司登記事項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且毋庸於判決理由內，特別說明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476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無罪部分引用之證據，因本院審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詳下述），茲不予特別說明證據能力之有無，逕採為證據使用。
三、次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無非以被告供述、告訴人之指述、證人邱蕙瑛之陳述、如附表編號1至4、8至10所示文件影本與前揭桃園市政府函文暨所附資料。惟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前開犯行，並辯稱：伊否認犯罪，告訴人是在108年2月後才不願意繼續投資，也不出席股東會或董事會，所以伊於108年3月12日才會未經告訴人授權而在附表編號5至7文件上簽署其姓名、蓋用其印章，而在此之前威智公司若有向桃園市政府申請辦理變更登記，所需文件都是委由會計師事務所製作完成後，交給當事人自行蓋印、簽名後繳回會計師事務所處，並不會經過公司，因此除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伊有在辦公室見到告訴人親簽該份文件而確定為告訴人所簽署外，伊對於如附表編號2至4是何人所書寫、用印也不清楚等語（偵卷第15至17、310頁；訴卷第331頁）。經查：
(一)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為告訴人親簽：
　　經本院將附表編號1至4、8至10所示文件之簽名均送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為筆跡鑑定，鑑定結果認如附表編號3所示文件上「Ａ０２」字跡，與供比對文件上告訴人簽名字跡不相符；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Ａ０２」字跡，則與供比對文件上告訴人簽名字跡相符；至於如附表編號1至2、4所示文件上「Ａ０２」之字跡則依現有資料無法認定等節，有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4年7月7日刑理字第1146069985號鑑定書在卷可據（訴卷第247至250頁），該鑑定報告書為中立而具專業筆跡鑑定知識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識人員，依特徵比對法進行鑑定，認該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結果應屬可信，是依前揭鑑定結果，可證除如附表編號3所示文件「Ａ０２」簽名非告訴人所簽署外，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Ａ０２」簽名則為告訴人所親自書立，又附表1至2、4所示文件則無從確定為何人所簽署。是公訴意旨認定被告有偽造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簽名，並持以行使等情，已屬無據。
(二)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無從排除係告訴人授權他人所簽：
　1.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或無從確定何人所簽，或確定非為告訴人所親簽，已如前所認定。而告訴人於調詢時雖供稱：伊於106年3月28日起持有威智公司股份，但因為相關問題都委由母親代為處理，伊等只有出資，並未過問威智公司之決策、營運，伊只有在106年12月7日及107年1月31日參加過2次股東會及董事會，但伊很確定伊跟伊的母親當時都沒有看過如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等語（偵卷第114至115頁）。惟觀如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係用以表明同意告訴人於106年3月28日取得威智公司股份成為該公司股東之意思，倘告訴人既未曾親簽此份文件，又未曾授權他人簽署其姓名於上，告訴人根本不可能於106年3月28日起成為威智公司股東。告訴人既已自106年3月28日以威智公司股東身分自居，顯見如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若非告訴人所親簽，亦應由取得其授權之人所代簽，可見告訴人過往確有授權他人代為簽名之情形。
　2.另告訴人固於偵訊時具結證稱：伊當初並未授權任何人為伊刻印用章或代伊簽名，倘有開會伊的母親都會叫伊一起去，開會也都是伊親自出席討論，只是伊的母親會在旁陪同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均非伊所親簽，被告都沒有說要開會，也沒有通知，伊不清楚如附表編號2所示文件從何而來，所以簽名是偽簽等語（偵卷第324至325、374至375）。惟觀被告於調詢之供述可知，因被告於威智公司持股超過50%，所謂召開股東會或董事會多係由被告與公司唯一的股東即證人邱蕙瑛面對面溝通，不拘形式沒有留下會議記錄，如向桃園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需要相關文件，即委由會計師事務所負責製作，並由事務所處通知當事人到場簽名，完成文件，不會經由公司（偵卷第15至17頁），可見威智公司歷來之公司治理鬆散，未必嚴格恪守公司法規要求，召開股東會或董事會並製作會議記錄，倘因公司營運而需向桃園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欠缺相關文件，即有循前開模式，以事後製作會議記錄、同意書等方式補齊辦理變更登記所需文件，且告訴人確曾授權他人代為簽名等情，已如前所認定，自無從以告訴人並未出席會議，或未曾親見文件乙情，遽認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無從鑑定屬告訴人親簽者，均為被告未經告訴人授權所偽簽。
　3.又被告於歷次偵審程序中均陳稱：告訴人及證人邱蕙瑛是在108年2月不想要繼續投資威智公司，此後拒絕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伊才會偽造告訴人簽名並蓋用其印章於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上等語（偵卷第16至17、309至310頁；訴卷第331頁），衡以前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報告認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之簽名均為告訴人於107年1月31所親簽等情，益徵於被告與告訴人、證人邱蕙瑛108年2月間就威智公司股份發生爭執前之105至106年間所製作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縱非告訴人所親簽，仍可能係由告訴人授權他人簽名後所製成，而非屬偽造私文書。
　4.告訴人與證人邱蕙瑛固於偵查中對於其等並未親簽或授權被告簽署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簽名，故其開簽名均係被告所偽簽等節指證歷歷（偵卷第304至305、374至375、467頁），惟告訴人對於其是否有出席107年1月31日之股東會、董事會並親簽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等情，於111年2月18日調詢、112年10月11日、113年1月19日偵查時之供述前後不一，另衡以告訴人偵查時所稱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並非其親簽之具結證述，俱與前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報告之結果不符等情，可認本案歷經年所，告訴人及證人邱蕙瑛確可能因距離案發時間過遠，無法準確回憶相關細節，參以證人邱蕙瑛之證詞於偵查中未經合法具結，是其等證詞之可信性已非無疑。且依卷內事證，確無從排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Ａ０２」簽名為告訴人委託他人所簽署之可能，亦已如前所述，自難以告訴人及證人邱蕙瑛之單一指述，即認被告有偽造並持以行使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書之犯行。
(三)綜上所述，依據卷內事證，確可認定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簽名均為告訴人所親簽，而非偽造私文書，至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Ａ０２」之簽名雖無從鑑定為告訴人所親簽，惟仍不能排除為告訴人有授權他人簽署前開文件之可能，依無罪推定、罪疑惟輕之法理，尚難逕認被告有上開犯行。又本案除告訴人、證人邱蕙瑛之單一證述外，復無其他任何補強證據可佐證被告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所為訴訟上之證明，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真實之程度，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首揭說明及判例意旨，被告此部分犯罪尚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偉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黃筱晴
　　　　　　　　　　　　　　　　　　　法　官　張　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崇容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第210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附表： 
		編號

		偽造之文書

		日期

		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

		變更登記事項

		卷證出處



		1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3月28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股東出資轉讓、修正章程變更登記

		偵卷第165、247頁



		2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5月15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公司所在地變更登記

		偵卷第167、241頁



		3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6月27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股東出資轉讓、修正章程變更登記

		偵卷第169、233頁



		4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12月7日

		Ａ０２之簽名及印文各1枚

		股東出資轉讓、變更組織等變更登記

		偵卷第171、217頁



		5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節錄）

		108年3月22日

		Ａ０２之印文1枚

		補選監察人1名

		偵卷第183頁



		6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錄（節錄）

		108年3月22日

		Ａ０２之印文1枚

		公司所在地變更

		偵卷第185頁



		7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簽到表

		108年3月22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同上

		偵卷第186頁



		8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107年1月31日

		Ａ０２之簽名及印文各1枚

		變更所營事業及修正章程

		偵卷第205頁



		9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錄

		107年1月31日

		Ａ０２之簽名及印文各1枚

		公司所在地變更

		偵卷第207頁



		10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出席董事簽到表

		107年1月31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同上

		偵卷第208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7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建寧









選任辯護人  朱玉珍律師

            劉世興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

64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４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偽造「Ａ０

２」之署押、印文均沒收。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Ａ０４為址設桃園市○○區○○○街000號6樓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稱威智公司）之董事長，於民國106年3月至108年3月

    間，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在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

    之文件上，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

    欄所示股東「Ａ０２」之簽名或用印，並持以向桃園市政府行

    使，以此變更如附表所示登記項目，足生損害於Ａ０２及桃園

    市政府對公司登記事項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Ａ０２訴由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移送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偵查後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供述證據：

(一)被告Ａ０４就下列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陳述，分別以以下理由

    爭執其證據能力：對於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調詢時之陳述、

    偵查中具結證述以其未經對質詰問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

    主要證據；對於證人即告訴人之母邱蕙瑛於偵查中所為陳述

    則以其未經合法具結，而認無證據能力（訴卷第102、109頁

    ）。

(二)本院認定：

　1.證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之證述部分： 

 (1)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

    明文。蓋現行法之檢察官仍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

    限，其應踐行之程序又多有保障被告或被害人之規定，證人

    、鑑定人於偵查中亦均須具結，就刑事訴訟而言，其司法屬

    性甚高；而檢察官於偵查程序取得之供述證據，其過程復尚

    能遵守法令之規定，是其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積極上具有某

    程度之可信性，除消極上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均得為證

    據。故主張其為不可信積極存在之一方，自應就此欠缺可信

    性外部保障之情形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

    929號、104年度台上字第2408號、103年度台上字第3956號

    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證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之證述，經檢察官告知具結義務及

    偽證罪處罰等相關規定後，由其經具結後所為之證詞，此有

    偵訊筆錄及證人結文等附卷可稽（偵卷第323至327、373至3

    77頁），且並無證據顯示係遭受強暴、脅迫、詐欺、利誘等

    外力干擾情形，或在影響其心理狀況致妨礙其自由陳述等顯

    不可信之情況下所為。被告雖爭執證人Ａ０２偵查中供述之證

    據能力，卻未能釋明證人Ａ０２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

    徒以該等證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爭執其證

    據能力，要與上開規定不合，自屬無據。

　2.證人Ａ０２於調詢時所為供述及證人邱蕙瑛於偵查中供述部分

    ：

　　證人Ａ０２於調詢時之供述以及證人邱蕙瑛於偵查中供述，均

    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辯護人認此部分無證

    據能力，又本院亦核無例外有證據能力之情形，故依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上揭供述無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

　　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

    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

    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

    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首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

    不諱（偵卷第13至18、309至311頁；訴卷第99至108、325至

    33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大致相

    符，並有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影本各1份（偵卷183、18

    5至186頁）、桃園市政府110年8月13日府經商行字第110909

    97900號函及所附威智公司設立暨歷次變更登記資料(偵卷第

    179至293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

    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

    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14條雖於108年12月25日經修正公布，

    同年12月27日施行，惟查修正後之規定係依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將罰金數額提高為30倍，亦即將原本之

    銀元500元（經折算為新臺幣後為1萬5千元）修正為新臺幣1

    萬5千元，其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

    非屬法律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

    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

(二)按刑法第214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凡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即足構成（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71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217條所稱之「偽造署押」，係指行為人冒用本人名義在文件上簽名或為民法第3條第3 項所稱指印之類似簽名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0年度台非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故倘行為人係以簽名之意，於文件上簽名，且該簽名或蓋印僅在表示簽名者個人身分，以作為人格同一性之證明，除此之外，再無其他用意者，即非刑法上所稱之「署押」；反之，若於人格同一性之證明外，尚有其他法律上之用意（例如表示收受某物之用意而成為收據之性質、表示對於某事項為同意之用意證明）者，則係該當刑法上之「偽造署押」，且該偽造署押既存在於表明一定用意之私文書，該私文書即屬偽造之私文書。查附表編號5所示文件，乃用以表示同意補選監察人1名之意思表示，附表編號6至7所示文件，乃用以表示同意變更公司所在地之意思表示，故上開文書性質上均屬私文書，應為無疑。是被告就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分別偽造「Ａ０２」之署押或印文，均係用以表示同意補選陳淑楨擔任公司監察人、同意將公司遷址至桃園市○○區○○里鎮○街0000號5樓之意思，不待依習慣或特約，單從形式上觀察，即足以知悉其所表示上開用意之證明，嗣後並據以向桃園市政府行使，則被告所為，自屬刑法第216條、第210條所稱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而桃園市政府收受上開文件後，僅為形式審查後即有登載義務，是被告所為亦構成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三)公訴意旨僅論被告係犯刑法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

    書罪，而漏論前揭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名，

    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復經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告

    知被告上開罪名（訴卷第100、326頁），而無礙其防禦權之

    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四)核被告本案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行使偽造私文

    書罪及同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

二、罪數：

(一)吸收關係：

　　被告於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上偽造「Ａ０２」之印文或署押

    的行為，均為其偽造如編號5至7所示文件之階段行為，又被

    告偽造上開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度行為又

    為行使之高度行為所吸收，均不另論罪。

(二)接續犯：

　　被告均係基於為使威智公司股東會、董事會可順利召開，相

    關議案可順利推行，以維持公司營運之目的，方於108年3月

    22日陸續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上之印文或署押，並

    持以行使，侵害法益同一，且實行時地密接，各行為間獨立

    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

    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

(三)想像競合：

　　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依刑法第216條、第210條行使偽造私

    文書罪處斷。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擅自簽署告訴人簽名或

    蓋用告訴人姓名之印文，非僅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亦影響

    桃園市政府對於公司資料管理之正確性，所為實不足取，惟

    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係為解決與告訴人不合，而無法順利

    召開威智公司股東會、董事會，公司營運無從維持之窘境，

    方出此下策，為此犯行，衡以其所偽造之印文、署押之數量

    非鉅，而認本案應從低度量刑；復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坦認犯

    行，認罪態度良好，參以其於偵查中所自陳之智識程度、生

    活及家庭經濟狀況（訴卷第333頁，基於個資保障，不予詳

    載），暨其犯罪手段、情節、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

一、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刑法第219條規定明確。另按被告偽造之書類既已交付於被

    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除偽造書類上偽造之印文

    、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即不得再對各該書

    類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4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

    照參照）。

二、查被告所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均已交付桃園市政府

    ，揆以前揭說明，即無沒收之必要。又被告就前開文件所偽

    造如附表編號5至7「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之印文

    及署押，均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

    沒收之。又被告於調詢中陳稱：伊所蓋用的印章係106年間

    證人邱蕙瑛同意由公司代告訴人Ａ０２所刻之印章等語（偵卷

    第17頁），且依卷內事證，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外，尚無法

    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持以製造如附表編號5、6所示印文之

    印章係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而偽造，爰不予以沒收，併予說

    明。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Ａ０４為址設桃園市○○區○○○街000號6樓威智精

    密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於民國106年3月至107年1月間，

    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在如附表編號編號1至4、8

    至10所示之文件上，偽造如附表「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

    欄所示股東「Ａ０２」之簽名，並持以向桃園市政府行使，以

    此變更如附表所示登記項目，足生損害於告訴人Ａ０２及桃園

    市政府對公司登記事項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亦涉犯刑法

    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

    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

    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

    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

    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

    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

    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

    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

    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

    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

    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

    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且毋庸於判決理由內

    ，特別說明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

    980、476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無罪部分引用之證據

    ，因本院審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詳下述），茲不予

    特別說明證據能力之有無，逕採為證據使用。

三、次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

    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

    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

    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

    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事實

    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

    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即不得據為不利

    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

    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

    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

    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

    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

    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無非以被告

    供述、告訴人之指述、證人邱蕙瑛之陳述、如附表編號1至4

    、8至10所示文件影本與前揭桃園市政府函文暨所附資料。

    惟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前開犯行，並辯稱：伊否認犯罪，告訴

    人是在108年2月後才不願意繼續投資，也不出席股東會或董

    事會，所以伊於108年3月12日才會未經告訴人授權而在附表

    編號5至7文件上簽署其姓名、蓋用其印章，而在此之前威智

    公司若有向桃園市政府申請辦理變更登記，所需文件都是委

    由會計師事務所製作完成後，交給當事人自行蓋印、簽名後

    繳回會計師事務所處，並不會經過公司，因此除附表編號1

    所示文件伊有在辦公室見到告訴人親簽該份文件而確定為告

    訴人所簽署外，伊對於如附表編號2至4是何人所書寫、用印

    也不清楚等語（偵卷第15至17、310頁；訴卷第331頁）。經

    查：

(一)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為告訴人親簽：

　　經本院將附表編號1至4、8至10所示文件之簽名均送請内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為筆跡鑑定，鑑定結果認如附表編號3

    所示文件上「Ａ０２」字跡，與供比對文件上告訴人簽名字跡

    不相符；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Ａ０２」字跡，則與供

    比對文件上告訴人簽名字跡相符；至於如附表編號1至2、4

    所示文件上「Ａ０２」之字跡則依現有資料無法認定等節，有

    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4年7月7日刑理字第1146069985

    號鑑定書在卷可據（訴卷第247至250頁），該鑑定報告書為

    中立而具專業筆跡鑑定知識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識

    人員，依特徵比對法進行鑑定，認該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結果

    應屬可信，是依前揭鑑定結果，可證除如附表編號3所示文

    件「Ａ０２」簽名非告訴人所簽署外，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

    件上「Ａ０２」簽名則為告訴人所親自書立，又附表1至2、4所

    示文件則無從確定為何人所簽署。是公訴意旨認定被告有偽

    造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簽名，並持以行使等情，已

    屬無據。

(二)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無從排除係告訴人授權他人所簽：

　1.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或無從確定何人所簽，或確定非為

    告訴人所親簽，已如前所認定。而告訴人於調詢時雖供稱：

    伊於106年3月28日起持有威智公司股份，但因為相關問題都

    委由母親代為處理，伊等只有出資，並未過問威智公司之決

    策、營運，伊只有在106年12月7日及107年1月31日參加過2

    次股東會及董事會，但伊很確定伊跟伊的母親當時都沒有看

    過如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等語（偵卷第114至115頁）。惟觀

    如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係用以表明同意告訴人於106年3月28

    日取得威智公司股份成為該公司股東之意思，倘告訴人既未

    曾親簽此份文件，又未曾授權他人簽署其姓名於上，告訴人

    根本不可能於106年3月28日起成為威智公司股東。告訴人既

    已自106年3月28日以威智公司股東身分自居，顯見如附表編

    號1所示文件若非告訴人所親簽，亦應由取得其授權之人所

    代簽，可見告訴人過往確有授權他人代為簽名之情形。

　2.另告訴人固於偵訊時具結證稱：伊當初並未授權任何人為伊

    刻印用章或代伊簽名，倘有開會伊的母親都會叫伊一起去，

    開會也都是伊親自出席討論，只是伊的母親會在旁陪同如附

    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均非伊所親簽，被告都沒有說要開會，

    也沒有通知，伊不清楚如附表編號2所示文件從何而來，所

    以簽名是偽簽等語（偵卷第324至325、374至375）。惟觀被

    告於調詢之供述可知，因被告於威智公司持股超過50%，所

    謂召開股東會或董事會多係由被告與公司唯一的股東即證人

    邱蕙瑛面對面溝通，不拘形式沒有留下會議記錄，如向桃園

    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需要相關文件，即委由會計師事務所負

    責製作，並由事務所處通知當事人到場簽名，完成文件，不

    會經由公司（偵卷第15至17頁），可見威智公司歷來之公司

    治理鬆散，未必嚴格恪守公司法規要求，召開股東會或董事

    會並製作會議記錄，倘因公司營運而需向桃園市政府辦理變

    更登記，欠缺相關文件，即有循前開模式，以事後製作會議

    記錄、同意書等方式補齊辦理變更登記所需文件，且告訴人

    確曾授權他人代為簽名等情，已如前所認定，自無從以告訴

    人並未出席會議，或未曾親見文件乙情，遽認如附表編號1

    至4所示文件上無從鑑定屬告訴人親簽者，均為被告未經告

    訴人授權所偽簽。

　3.又被告於歷次偵審程序中均陳稱：告訴人及證人邱蕙瑛是在

    108年2月不想要繼續投資威智公司，此後拒絕出席股東會、

    董事會，伊才會偽造告訴人簽名並蓋用其印章於如附表編號

    5至7所示文件上等語（偵卷第16至17、309至310頁；訴卷第

    331頁），衡以前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報告認附

    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之簽名均為告訴人於107年1月31所

    親簽等情，益徵於被告與告訴人、證人邱蕙瑛108年2月間就

    威智公司股份發生爭執前之105至106年間所製作如附表編號

    1至4所示文件，縱非告訴人所親簽，仍可能係由告訴人授權

    他人簽名後所製成，而非屬偽造私文書。

　4.告訴人與證人邱蕙瑛固於偵查中對於其等並未親簽或授權被

    告簽署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簽名，故其開簽名均係被

    告所偽簽等節指證歷歷（偵卷第304至305、374至375、467

    頁），惟告訴人對於其是否有出席107年1月31日之股東會、

    董事會並親簽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等情，於111年2月1

    8日調詢、112年10月11日、113年1月19日偵查時之供述前後

    不一，另衡以告訴人偵查時所稱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

    並非其親簽之具結證述，俱與前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鑑定報告之結果不符等情，可認本案歷經年所，告訴人及證

    人邱蕙瑛確可能因距離案發時間過遠，無法準確回憶相關細

    節，參以證人邱蕙瑛之證詞於偵查中未經合法具結，是其等

    證詞之可信性已非無疑。且依卷內事證，確無從排除如附表

    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Ａ０２」簽名為告訴人委託他人所簽署

    之可能，亦已如前所述，自難以告訴人及證人邱蕙瑛之單一

    指述，即認被告有偽造並持以行使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書

    之犯行。

(三)綜上所述，依據卷內事證，確可認定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

    文件上簽名均為告訴人所親簽，而非偽造私文書，至於如附

    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Ａ０２」之簽名雖無從鑑定為告訴人

    所親簽，惟仍不能排除為告訴人有授權他人簽署前開文件之

    可能，依無罪推定、罪疑惟輕之法理，尚難逕認被告有上開

    犯行。又本案除告訴人、證人邱蕙瑛之單一證述外，復無其

    他任何補強證據可佐證被告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檢

    察官所舉之證據所為訴訟上之證明，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真實之程度，而公訴人既無

    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

    諸首揭說明及判例意旨，被告此部分犯罪尚屬不能證明，自

    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偉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黃筱晴

　　　　　　　　　　　　　　　　　　　法　官　張　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崇容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第210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附表： 

編號 偽造之文書 日期 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 變更登記事項 卷證出處 1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3月28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股東出資轉讓、修正章程變更登記 偵卷第165、247頁 2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5月15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公司所在地變更登記 偵卷第167、241頁 3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6月27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股東出資轉讓、修正章程變更登記 偵卷第169、233頁 4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12月7日 Ａ０２之簽名及印文各1枚 股東出資轉讓、變更組織等變更登記 偵卷第171、217頁 5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節錄） 108年3月22日 Ａ０２之印文1枚 補選監察人1名 偵卷第183頁 6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錄（節錄） 108年3月22日 Ａ０２之印文1枚 公司所在地變更 偵卷第185頁 7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簽到表 108年3月22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同上 偵卷第186頁 8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107年1月31日 Ａ０２之簽名及印文各1枚 變更所營事業及修正章程 偵卷第205頁 9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錄 107年1月31日 Ａ０２之簽名及印文各1枚 公司所在地變更 偵卷第207頁 10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出席董事簽到表 107年1月31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同上 偵卷第208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7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建寧








選任辯護人  朱玉珍律師
            劉世興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64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４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偽造「Ａ０２」之署押、印文均沒收。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Ａ０４為址設桃園市○○區○○○街000號6樓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威智公司）之董事長，於民國106年3月至108年3月間，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在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文件上，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股東「Ａ０２」之簽名或用印，並持以向桃園市政府行使，以此變更如附表所示登記項目，足生損害於Ａ０２及桃園市政府對公司登記事項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Ａ０２訴由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偵查後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供述證據：
(一)被告Ａ０４就下列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陳述，分別以以下理由爭執其證據能力：對於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調詢時之陳述、偵查中具結證述以其未經對質詰問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主要證據；對於證人即告訴人之母邱蕙瑛於偵查中所為陳述則以其未經合法具結，而認無證據能力（訴卷第102、109頁）。
(二)本院認定：
　1.證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之證述部分： 
 (1)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蓋現行法之檢察官仍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限，其應踐行之程序又多有保障被告或被害人之規定，證人、鑑定人於偵查中亦均須具結，就刑事訴訟而言，其司法屬性甚高；而檢察官於偵查程序取得之供述證據，其過程復尚能遵守法令之規定，是其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積極上具有某程度之可信性，除消極上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均得為證據。故主張其為不可信積極存在之一方，自應就此欠缺可信性外部保障之情形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29號、104年度台上字第2408號、103年度台上字第395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證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之證述，經檢察官告知具結義務及偽證罪處罰等相關規定後，由其經具結後所為之證詞，此有偵訊筆錄及證人結文等附卷可稽（偵卷第323至327、373至377頁），且並無證據顯示係遭受強暴、脅迫、詐欺、利誘等外力干擾情形，或在影響其心理狀況致妨礙其自由陳述等顯不可信之情況下所為。被告雖爭執證人Ａ０２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卻未能釋明證人Ａ０２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徒以該等證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爭執其證據能力，要與上開規定不合，自屬無據。
　2.證人Ａ０２於調詢時所為供述及證人邱蕙瑛於偵查中供述部分：
　　證人Ａ０２於調詢時之供述以及證人邱蕙瑛於偵查中供述，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辯護人認此部分無證據能力，又本院亦核無例外有證據能力之情形，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上揭供述無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
　　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首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13至18、309至311頁；訴卷第99至108、325至33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影本各1份（偵卷183、185至186頁）、桃園市政府110年8月13日府經商行字第11090997900號函及所附威智公司設立暨歷次變更登記資料(偵卷第179至293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14條雖於108年12月25日經修正公布，同年12月27日施行，惟查修正後之規定係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將罰金數額提高為30倍，亦即將原本之銀元500元（經折算為新臺幣後為1萬5千元）修正為新臺幣1萬5千元，其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非屬法律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
(二)按刑法第214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凡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即足構成（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71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217條所稱之「偽造署押」，係指行為人冒用本人名義在文件上簽名或為民法第3條第3 項所稱指印之類似簽名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0年度台非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故倘行為人係以簽名之意，於文件上簽名，且該簽名或蓋印僅在表示簽名者個人身分，以作為人格同一性之證明，除此之外，再無其他用意者，即非刑法上所稱之「署押」；反之，若於人格同一性之證明外，尚有其他法律上之用意（例如表示收受某物之用意而成為收據之性質、表示對於某事項為同意之用意證明）者，則係該當刑法上之「偽造署押」，且該偽造署押既存在於表明一定用意之私文書，該私文書即屬偽造之私文書。查附表編號5所示文件，乃用以表示同意補選監察人1名之意思表示，附表編號6至7所示文件，乃用以表示同意變更公司所在地之意思表示，故上開文書性質上均屬私文書，應為無疑。是被告就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分別偽造「Ａ０２」之署押或印文，均係用以表示同意補選陳淑楨擔任公司監察人、同意將公司遷址至桃園市○○區○○里鎮○街0000號5樓之意思，不待依習慣或特約，單從形式上觀察，即足以知悉其所表示上開用意之證明，嗣後並據以向桃園市政府行使，則被告所為，自屬刑法第216條、第210條所稱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而桃園市政府收受上開文件後，僅為形式審查後即有登載義務，是被告所為亦構成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三)公訴意旨僅論被告係犯刑法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而漏論前揭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名，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復經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告知被告上開罪名（訴卷第100、326頁），而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四)核被告本案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行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
二、罪數：
(一)吸收關係：
　　被告於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上偽造「Ａ０２」之印文或署押的行為，均為其偽造如編號5至7所示文件之階段行為，又被告偽造上開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度行為又為行使之高度行為所吸收，均不另論罪。
(二)接續犯：
　　被告均係基於為使威智公司股東會、董事會可順利召開，相關議案可順利推行，以維持公司營運之目的，方於108年3月22日陸續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上之印文或署押，並持以行使，侵害法益同一，且實行時地密接，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三)想像競合：
　　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依刑法第216條、第210條行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擅自簽署告訴人簽名或蓋用告訴人姓名之印文，非僅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亦影響桃園市政府對於公司資料管理之正確性，所為實不足取，惟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係為解決與告訴人不合，而無法順利召開威智公司股東會、董事會，公司營運無從維持之窘境，方出此下策，為此犯行，衡以其所偽造之印文、署押之數量非鉅，而認本案應從低度量刑；復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坦認犯行，認罪態度良好，參以其於偵查中所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及家庭經濟狀況（訴卷第333頁，基於個資保障，不予詳載），暨其犯罪手段、情節、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
一、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規定明確。另按被告偽造之書類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除偽造書類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即不得再對各該書類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4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照）。
二、查被告所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均已交付桃園市政府，揆以前揭說明，即無沒收之必要。又被告就前開文件所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之印文及署押，均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之。又被告於調詢中陳稱：伊所蓋用的印章係106年間證人邱蕙瑛同意由公司代告訴人Ａ０２所刻之印章等語（偵卷第17頁），且依卷內事證，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外，尚無法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持以製造如附表編號5、6所示印文之印章係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而偽造，爰不予以沒收，併予說明。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Ａ０４為址設桃園市○○區○○○街000號6樓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於民國106年3月至107年1月間，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在如附表編號編號1至4、8至10所示之文件上，偽造如附表「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股東「Ａ０２」之簽名，並持以向桃園市政府行使，以此變更如附表所示登記項目，足生損害於告訴人Ａ０２及桃園市政府對公司登記事項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且毋庸於判決理由內，特別說明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476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無罪部分引用之證據，因本院審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詳下述），茲不予特別說明證據能力之有無，逕採為證據使用。
三、次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無非以被告供述、告訴人之指述、證人邱蕙瑛之陳述、如附表編號1至4、8至10所示文件影本與前揭桃園市政府函文暨所附資料。惟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前開犯行，並辯稱：伊否認犯罪，告訴人是在108年2月後才不願意繼續投資，也不出席股東會或董事會，所以伊於108年3月12日才會未經告訴人授權而在附表編號5至7文件上簽署其姓名、蓋用其印章，而在此之前威智公司若有向桃園市政府申請辦理變更登記，所需文件都是委由會計師事務所製作完成後，交給當事人自行蓋印、簽名後繳回會計師事務所處，並不會經過公司，因此除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伊有在辦公室見到告訴人親簽該份文件而確定為告訴人所簽署外，伊對於如附表編號2至4是何人所書寫、用印也不清楚等語（偵卷第15至17、310頁；訴卷第331頁）。經查：
(一)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為告訴人親簽：
　　經本院將附表編號1至4、8至10所示文件之簽名均送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為筆跡鑑定，鑑定結果認如附表編號3所示文件上「Ａ０２」字跡，與供比對文件上告訴人簽名字跡不相符；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Ａ０２」字跡，則與供比對文件上告訴人簽名字跡相符；至於如附表編號1至2、4所示文件上「Ａ０２」之字跡則依現有資料無法認定等節，有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4年7月7日刑理字第1146069985號鑑定書在卷可據（訴卷第247至250頁），該鑑定報告書為中立而具專業筆跡鑑定知識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識人員，依特徵比對法進行鑑定，認該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結果應屬可信，是依前揭鑑定結果，可證除如附表編號3所示文件「Ａ０２」簽名非告訴人所簽署外，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Ａ０２」簽名則為告訴人所親自書立，又附表1至2、4所示文件則無從確定為何人所簽署。是公訴意旨認定被告有偽造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簽名，並持以行使等情，已屬無據。
(二)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無從排除係告訴人授權他人所簽：
　1.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或無從確定何人所簽，或確定非為告訴人所親簽，已如前所認定。而告訴人於調詢時雖供稱：伊於106年3月28日起持有威智公司股份，但因為相關問題都委由母親代為處理，伊等只有出資，並未過問威智公司之決策、營運，伊只有在106年12月7日及107年1月31日參加過2次股東會及董事會，但伊很確定伊跟伊的母親當時都沒有看過如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等語（偵卷第114至115頁）。惟觀如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係用以表明同意告訴人於106年3月28日取得威智公司股份成為該公司股東之意思，倘告訴人既未曾親簽此份文件，又未曾授權他人簽署其姓名於上，告訴人根本不可能於106年3月28日起成為威智公司股東。告訴人既已自106年3月28日以威智公司股東身分自居，顯見如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若非告訴人所親簽，亦應由取得其授權之人所代簽，可見告訴人過往確有授權他人代為簽名之情形。
　2.另告訴人固於偵訊時具結證稱：伊當初並未授權任何人為伊刻印用章或代伊簽名，倘有開會伊的母親都會叫伊一起去，開會也都是伊親自出席討論，只是伊的母親會在旁陪同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均非伊所親簽，被告都沒有說要開會，也沒有通知，伊不清楚如附表編號2所示文件從何而來，所以簽名是偽簽等語（偵卷第324至325、374至375）。惟觀被告於調詢之供述可知，因被告於威智公司持股超過50%，所謂召開股東會或董事會多係由被告與公司唯一的股東即證人邱蕙瑛面對面溝通，不拘形式沒有留下會議記錄，如向桃園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需要相關文件，即委由會計師事務所負責製作，並由事務所處通知當事人到場簽名，完成文件，不會經由公司（偵卷第15至17頁），可見威智公司歷來之公司治理鬆散，未必嚴格恪守公司法規要求，召開股東會或董事會並製作會議記錄，倘因公司營運而需向桃園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欠缺相關文件，即有循前開模式，以事後製作會議記錄、同意書等方式補齊辦理變更登記所需文件，且告訴人確曾授權他人代為簽名等情，已如前所認定，自無從以告訴人並未出席會議，或未曾親見文件乙情，遽認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無從鑑定屬告訴人親簽者，均為被告未經告訴人授權所偽簽。
　3.又被告於歷次偵審程序中均陳稱：告訴人及證人邱蕙瑛是在108年2月不想要繼續投資威智公司，此後拒絕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伊才會偽造告訴人簽名並蓋用其印章於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上等語（偵卷第16至17、309至310頁；訴卷第331頁），衡以前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報告認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之簽名均為告訴人於107年1月31所親簽等情，益徵於被告與告訴人、證人邱蕙瑛108年2月間就威智公司股份發生爭執前之105至106年間所製作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縱非告訴人所親簽，仍可能係由告訴人授權他人簽名後所製成，而非屬偽造私文書。
　4.告訴人與證人邱蕙瑛固於偵查中對於其等並未親簽或授權被告簽署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簽名，故其開簽名均係被告所偽簽等節指證歷歷（偵卷第304至305、374至375、467頁），惟告訴人對於其是否有出席107年1月31日之股東會、董事會並親簽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等情，於111年2月18日調詢、112年10月11日、113年1月19日偵查時之供述前後不一，另衡以告訴人偵查時所稱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並非其親簽之具結證述，俱與前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報告之結果不符等情，可認本案歷經年所，告訴人及證人邱蕙瑛確可能因距離案發時間過遠，無法準確回憶相關細節，參以證人邱蕙瑛之證詞於偵查中未經合法具結，是其等證詞之可信性已非無疑。且依卷內事證，確無從排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Ａ０２」簽名為告訴人委託他人所簽署之可能，亦已如前所述，自難以告訴人及證人邱蕙瑛之單一指述，即認被告有偽造並持以行使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書之犯行。
(三)綜上所述，依據卷內事證，確可認定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簽名均為告訴人所親簽，而非偽造私文書，至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Ａ０２」之簽名雖無從鑑定為告訴人所親簽，惟仍不能排除為告訴人有授權他人簽署前開文件之可能，依無罪推定、罪疑惟輕之法理，尚難逕認被告有上開犯行。又本案除告訴人、證人邱蕙瑛之單一證述外，復無其他任何補強證據可佐證被告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所為訴訟上之證明，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真實之程度，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首揭說明及判例意旨，被告此部分犯罪尚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偉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黃筱晴
　　　　　　　　　　　　　　　　　　　法　官　張　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崇容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第210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附表： 
		編號

		偽造之文書

		日期

		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

		變更登記事項

		卷證出處



		1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3月28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股東出資轉讓、修正章程變更登記

		偵卷第165、247頁



		2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5月15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公司所在地變更登記

		偵卷第167、241頁



		3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6月27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股東出資轉讓、修正章程變更登記

		偵卷第169、233頁



		4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12月7日

		Ａ０２之簽名及印文各1枚

		股東出資轉讓、變更組織等變更登記

		偵卷第171、217頁



		5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節錄）

		108年3月22日

		Ａ０２之印文1枚

		補選監察人1名

		偵卷第183頁



		6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錄（節錄）

		108年3月22日

		Ａ０２之印文1枚

		公司所在地變更

		偵卷第185頁



		7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簽到表

		108年3月22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同上

		偵卷第186頁



		8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107年1月31日

		Ａ０２之簽名及印文各1枚

		變更所營事業及修正章程

		偵卷第205頁



		9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錄

		107年1月31日

		Ａ０２之簽名及印文各1枚

		公司所在地變更

		偵卷第207頁



		10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出席董事簽到表

		107年1月31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同上

		偵卷第208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7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趙建寧









選任辯護人  朱玉珍律師

            劉世興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644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４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偽造「Ａ０２」之署押、印文均沒收。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

一、Ａ０４為址設桃園市○○區○○○街000號6樓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威智公司）之董事長，於民國106年3月至108年3月間，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在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文件上，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股東「Ａ０２」之簽名或用印，並持以向桃園市政府行使，以此變更如附表所示登記項目，足生損害於Ａ０２及桃園市政府對公司登記事項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Ａ０２訴由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偵查後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供述證據：

(一)被告Ａ０４就下列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陳述，分別以以下理由爭執其證據能力：對於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調詢時之陳述、偵查中具結證述以其未經對質詰問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主要證據；對於證人即告訴人之母邱蕙瑛於偵查中所為陳述則以其未經合法具結，而認無證據能力（訴卷第102、109頁）。

(二)本院認定：

　1.證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之證述部分： 

 (1)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蓋現行法之檢察官仍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限，其應踐行之程序又多有保障被告或被害人之規定，證人、鑑定人於偵查中亦均須具結，就刑事訴訟而言，其司法屬性甚高；而檢察官於偵查程序取得之供述證據，其過程復尚能遵守法令之規定，是其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積極上具有某程度之可信性，除消極上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均得為證據。故主張其為不可信積極存在之一方，自應就此欠缺可信性外部保障之情形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29號、104年度台上字第2408號、103年度台上字第3956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證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之證述，經檢察官告知具結義務及偽證罪處罰等相關規定後，由其經具結後所為之證詞，此有偵訊筆錄及證人結文等附卷可稽（偵卷第323至327、373至377頁），且並無證據顯示係遭受強暴、脅迫、詐欺、利誘等外力干擾情形，或在影響其心理狀況致妨礙其自由陳述等顯不可信之情況下所為。被告雖爭執證人Ａ０２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卻未能釋明證人Ａ０２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徒以該等證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爭執其證據能力，要與上開規定不合，自屬無據。

　2.證人Ａ０２於調詢時所為供述及證人邱蕙瑛於偵查中供述部分：

　　證人Ａ０２於調詢時之供述以及證人邱蕙瑛於偵查中供述，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辯護人認此部分無證據能力，又本院亦核無例外有證據能力之情形，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上揭供述無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

　　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首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偵卷第13至18、309至311頁；訴卷第99至108、325至33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Ａ０２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影本各1份（偵卷183、185至186頁）、桃園市政府110年8月13日府經商行字第11090997900號函及所附威智公司設立暨歷次變更登記資料(偵卷第179至293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14條雖於108年12月25日經修正公布，同年12月27日施行，惟查修正後之規定係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將罰金數額提高為30倍，亦即將原本之銀元500元（經折算為新臺幣後為1萬5千元）修正為新臺幣1萬5千元，其修正之結果不生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非屬法律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

(二)按刑法第214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凡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即足構成（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71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217條所稱之「偽造署押」，係指行為人冒用本人名義在文件上簽名或為民法第3條第3 項所稱指印之類似簽名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80年度台非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故倘行為人係以簽名之意，於文件上簽名，且該簽名或蓋印僅在表示簽名者個人身分，以作為人格同一性之證明，除此之外，再無其他用意者，即非刑法上所稱之「署押」；反之，若於人格同一性之證明外，尚有其他法律上之用意（例如表示收受某物之用意而成為收據之性質、表示對於某事項為同意之用意證明）者，則係該當刑法上之「偽造署押」，且該偽造署押既存在於表明一定用意之私文書，該私文書即屬偽造之私文書。查附表編號5所示文件，乃用以表示同意補選監察人1名之意思表示，附表編號6至7所示文件，乃用以表示同意變更公司所在地之意思表示，故上開文書性質上均屬私文書，應為無疑。是被告就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分別偽造「Ａ０２」之署押或印文，均係用以表示同意補選陳淑楨擔任公司監察人、同意將公司遷址至桃園市○○區○○里鎮○街0000號5樓之意思，不待依習慣或特約，單從形式上觀察，即足以知悉其所表示上開用意之證明，嗣後並據以向桃園市政府行使，則被告所為，自屬刑法第216條、第210條所稱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而桃園市政府收受上開文件後，僅為形式審查後即有登載義務，是被告所為亦構成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三)公訴意旨僅論被告係犯刑法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而漏論前揭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名，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復經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告知被告上開罪名（訴卷第100、326頁），而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四)核被告本案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行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同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

二、罪數：

(一)吸收關係：

　　被告於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上偽造「Ａ０２」之印文或署押的行為，均為其偽造如編號5至7所示文件之階段行為，又被告偽造上開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之低度行為又為行使之高度行為所吸收，均不另論罪。

(二)接續犯：

　　被告均係基於為使威智公司股東會、董事會可順利召開，相關議案可順利推行，以維持公司營運之目的，方於108年3月22日陸續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上之印文或署押，並持以行使，侵害法益同一，且實行時地密接，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三)想像競合：

　　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依刑法第216條、第210條行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擅自簽署告訴人簽名或蓋用告訴人姓名之印文，非僅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亦影響桃園市政府對於公司資料管理之正確性，所為實不足取，惟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係為解決與告訴人不合，而無法順利召開威智公司股東會、董事會，公司營運無從維持之窘境，方出此下策，為此犯行，衡以其所偽造之印文、署押之數量非鉅，而認本案應從低度量刑；復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坦認犯行，認罪態度良好，參以其於偵查中所自陳之智識程度、生活及家庭經濟狀況（訴卷第333頁，基於個資保障，不予詳載），暨其犯罪手段、情節、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

一、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規定明確。另按被告偽造之書類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除偽造書類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即不得再對各該書類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74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參照）。

二、查被告所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均已交付桃園市政府，揆以前揭說明，即無沒收之必要。又被告就前開文件所偽造如附表編號5至7「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之印文及署押，均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之。又被告於調詢中陳稱：伊所蓋用的印章係106年間證人邱蕙瑛同意由公司代告訴人Ａ０２所刻之印章等語（偵卷第17頁），且依卷內事證，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外，尚無法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持以製造如附表編號5、6所示印文之印章係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而偽造，爰不予以沒收，併予說明。

乙、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Ａ０４為址設桃園市○○區○○○街000號6樓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於民國106年3月至107年1月間，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在如附表編號編號1至4、8至10所示之文件上，偽造如附表「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欄所示股東「Ａ０２」之簽名，並持以向桃園市政府行使，以此變更如附表所示登記項目，足生損害於告訴人Ａ０２及桃園市政府對公司登記事項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且毋庸於判決理由內，特別說明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476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無罪部分引用之證據，因本院審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詳下述），茲不予特別說明證據能力之有無，逕採為證據使用。

三、次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無非以被告供述、告訴人之指述、證人邱蕙瑛之陳述、如附表編號1至4、8至10所示文件影本與前揭桃園市政府函文暨所附資料。惟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前開犯行，並辯稱：伊否認犯罪，告訴人是在108年2月後才不願意繼續投資，也不出席股東會或董事會，所以伊於108年3月12日才會未經告訴人授權而在附表編號5至7文件上簽署其姓名、蓋用其印章，而在此之前威智公司若有向桃園市政府申請辦理變更登記，所需文件都是委由會計師事務所製作完成後，交給當事人自行蓋印、簽名後繳回會計師事務所處，並不會經過公司，因此除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伊有在辦公室見到告訴人親簽該份文件而確定為告訴人所簽署外，伊對於如附表編號2至4是何人所書寫、用印也不清楚等語（偵卷第15至17、310頁；訴卷第331頁）。經查：

(一)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為告訴人親簽：

　　經本院將附表編號1至4、8至10所示文件之簽名均送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為筆跡鑑定，鑑定結果認如附表編號3所示文件上「Ａ０２」字跡，與供比對文件上告訴人簽名字跡不相符；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Ａ０２」字跡，則與供比對文件上告訴人簽名字跡相符；至於如附表編號1至2、4所示文件上「Ａ０２」之字跡則依現有資料無法認定等節，有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4年7月7日刑理字第1146069985號鑑定書在卷可據（訴卷第247至250頁），該鑑定報告書為中立而具專業筆跡鑑定知識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識人員，依特徵比對法進行鑑定，認該鑑定報告書之鑑定結果應屬可信，是依前揭鑑定結果，可證除如附表編號3所示文件「Ａ０２」簽名非告訴人所簽署外，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Ａ０２」簽名則為告訴人所親自書立，又附表1至2、4所示文件則無從確定為何人所簽署。是公訴意旨認定被告有偽造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簽名，並持以行使等情，已屬無據。

(二)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無從排除係告訴人授權他人所簽：

　1.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或無從確定何人所簽，或確定非為告訴人所親簽，已如前所認定。而告訴人於調詢時雖供稱：伊於106年3月28日起持有威智公司股份，但因為相關問題都委由母親代為處理，伊等只有出資，並未過問威智公司之決策、營運，伊只有在106年12月7日及107年1月31日參加過2次股東會及董事會，但伊很確定伊跟伊的母親當時都沒有看過如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等語（偵卷第114至115頁）。惟觀如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係用以表明同意告訴人於106年3月28日取得威智公司股份成為該公司股東之意思，倘告訴人既未曾親簽此份文件，又未曾授權他人簽署其姓名於上，告訴人根本不可能於106年3月28日起成為威智公司股東。告訴人既已自106年3月28日以威智公司股東身分自居，顯見如附表編號1所示文件若非告訴人所親簽，亦應由取得其授權之人所代簽，可見告訴人過往確有授權他人代為簽名之情形。

　2.另告訴人固於偵訊時具結證稱：伊當初並未授權任何人為伊刻印用章或代伊簽名，倘有開會伊的母親都會叫伊一起去，開會也都是伊親自出席討論，只是伊的母親會在旁陪同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均非伊所親簽，被告都沒有說要開會，也沒有通知，伊不清楚如附表編號2所示文件從何而來，所以簽名是偽簽等語（偵卷第324至325、374至375）。惟觀被告於調詢之供述可知，因被告於威智公司持股超過50%，所謂召開股東會或董事會多係由被告與公司唯一的股東即證人邱蕙瑛面對面溝通，不拘形式沒有留下會議記錄，如向桃園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需要相關文件，即委由會計師事務所負責製作，並由事務所處通知當事人到場簽名，完成文件，不會經由公司（偵卷第15至17頁），可見威智公司歷來之公司治理鬆散，未必嚴格恪守公司法規要求，召開股東會或董事會並製作會議記錄，倘因公司營運而需向桃園市政府辦理變更登記，欠缺相關文件，即有循前開模式，以事後製作會議記錄、同意書等方式補齊辦理變更登記所需文件，且告訴人確曾授權他人代為簽名等情，已如前所認定，自無從以告訴人並未出席會議，或未曾親見文件乙情，遽認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無從鑑定屬告訴人親簽者，均為被告未經告訴人授權所偽簽。

　3.又被告於歷次偵審程序中均陳稱：告訴人及證人邱蕙瑛是在108年2月不想要繼續投資威智公司，此後拒絕出席股東會、董事會，伊才會偽造告訴人簽名並蓋用其印章於如附表編號5至7所示文件上等語（偵卷第16至17、309至310頁；訴卷第331頁），衡以前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報告認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之簽名均為告訴人於107年1月31所親簽等情，益徵於被告與告訴人、證人邱蕙瑛108年2月間就威智公司股份發生爭執前之105至106年間所製作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縱非告訴人所親簽，仍可能係由告訴人授權他人簽名後所製成，而非屬偽造私文書。

　4.告訴人與證人邱蕙瑛固於偵查中對於其等並未親簽或授權被告簽署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簽名，故其開簽名均係被告所偽簽等節指證歷歷（偵卷第304至305、374至375、467頁），惟告訴人對於其是否有出席107年1月31日之股東會、董事會並親簽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等情，於111年2月18日調詢、112年10月11日、113年1月19日偵查時之供述前後不一，另衡以告訴人偵查時所稱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並非其親簽之具結證述，俱與前開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報告之結果不符等情，可認本案歷經年所，告訴人及證人邱蕙瑛確可能因距離案發時間過遠，無法準確回憶相關細節，參以證人邱蕙瑛之證詞於偵查中未經合法具結，是其等證詞之可信性已非無疑。且依卷內事證，確無從排除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Ａ０２」簽名為告訴人委託他人所簽署之可能，亦已如前所述，自難以告訴人及證人邱蕙瑛之單一指述，即認被告有偽造並持以行使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書之犯行。

(三)綜上所述，依據卷內事證，確可認定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文件上簽名均為告訴人所親簽，而非偽造私文書，至於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文件上「Ａ０２」之簽名雖無從鑑定為告訴人所親簽，惟仍不能排除為告訴人有授權他人簽署前開文件之可能，依無罪推定、罪疑惟輕之法理，尚難逕認被告有上開犯行。又本案除告訴人、證人邱蕙瑛之單一證述外，復無其他任何補強證據可佐證被告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檢察官所舉之證據所為訴訟上之證明，於通常一般人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未達於可確信其真實之程度，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首揭說明及判例意旨，被告此部分犯罪尚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偉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黃筱晴

　　　　　　　　　　　　　　　　　　　法　官　張　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崇容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第210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附表： 

編號 偽造之文書 日期 偽造之印文、署押數量 變更登記事項 卷證出處 1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3月28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股東出資轉讓、修正章程變更登記 偵卷第165、247頁 2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5月15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公司所在地變更登記 偵卷第167、241頁 3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6月27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股東出資轉讓、修正章程變更登記 偵卷第169、233頁 4 威智精密有限公司股東同意書 106年12月7日 Ａ０２之簽名及印文各1枚 股東出資轉讓、變更組織等變更登記 偵卷第171、217頁 5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節錄） 108年3月22日 Ａ０２之印文1枚 補選監察人1名 偵卷第183頁 6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錄（節錄） 108年3月22日 Ａ０２之印文1枚 公司所在地變更 偵卷第185頁 7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簽到表 108年3月22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同上 偵卷第186頁 8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臨時會議事錄 107年1月31日 Ａ０２之簽名及印文各1枚 變更所營事業及修正章程 偵卷第205頁 9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錄 107年1月31日 Ａ０２之簽名及印文各1枚 公司所在地變更 偵卷第207頁 10 威智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出席董事簽到表 107年1月31日 Ａ０２之簽名1枚 同上 偵卷第208頁 







